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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防卫的界定
张宁

南京工业大学，江苏省南京市，211816；

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20 条所包含的 3款规定，以及 199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

称刑法）公布实施以来，在理论界以及实务界始终围绕着此项制度的适用边界进行讨论。由于在实际实施过程中

中没有统一的标准，导致在法院审判中也时有发生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并且大量的正当防卫案件适用都存在不同

程度的争议[1]。本文通过真实案例以及学术的理论观点对正当防卫谈谈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希望能够对中国的法

治事业进展提供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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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正当防卫，是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重要权利，

也是中国法治事业进展中一项重要的人权保障制度
[2]
。

每年中国都会发生很多正当防卫的案件，但是由于防卫

过当在法律上的定义过于笼统，导致在实践中此项制度

适用的争议较大，使得本不应该受到法律处罚的当事人，

在此项制度下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根据我国的实际情

况，在一九九七年我国刑法对正当防卫制度进行了修改，

对防卫人的合法利益加强了保护的力度。此项制度在于

某案和昆山于某某案发生后达到了讨论的新高度，使得

各方对于此项制度的关注达到了新的高度。本文从实际

情况出发结合法条规定以及案件事实，对正当防卫的构

成要件进行分析，浅谈自己的些许观点。

1 问题的提出：余某案和刘某案中的正当防卫

问题

1.1 关于余某案和于某某致刘某死亡案的案件争

议

余某案中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对于余某的行为有

着不同的定性。在防卫时间上，警察的到场并没有对母

子二人形成保护，危险状态并没有消除不法侵害仍属于

正在进行时，符合防卫的时间。在防卫限度上，在讨债

的过程中余某及其母亲长期受到凌辱和辱骂并在面对

黑社会人员讨债时具有恐惧心理，主观上所要萌发的防

卫心理是极其合理的。在本案中争议焦点聚集在防卫时

间以及是否具有主观防卫意图，进而引发学界对于防卫

时间的延续性和主观目的正当性的思考。

在于某某致刘某死亡案中，刘某用刀砍杀于某某，

虽然后来刘某已经被制服且走向宝马车，但是站在受害

者的角度，此种情况存在多种可能，刘某返回到车中是

否会再次拿刀砍杀于某某？刘某是否已经意识到自己

身受重伤想驾车而去？亦或者是否想用宝马车撞击于

某某？所以本案的争议焦点就在于某某是否超出必要

限度而造成刘某的死亡 。

1.2 正当防卫适用中存在的问题

除了余某案和于某某致刘某死亡案，还有诸如甘肃

省王某民正当防卫案。在本案中，学界争议的焦点即是

侵害人属于家庭纠纷并且在用匕首与王某民纠缠后倒

地，不属于还具有人身危险性应当负刑事责任。

再者，例如江西省宜春市高某波正当防卫案。在此

案中，以陶某为首的传销组织人员，为了强制拉高某波

入伙，对其实施强制威胁其人身，高某波拿出随身携带

刀具进行反抗。在打斗的过程中造成侵害人受伤。本案

例争议的焦点就是是否超出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

2 正当防卫的适用条件

从一个制度的构成要件角度，对该项制度进行深层

分析能够使我们更加准确的去把握立法者的立法意图。

正当防卫适用如此之困难，对于构成要件的分析就显的

格外重要，只有把握正当防卫制度的背后法理，对于该

制度的适用才不会显的力不从心。本文将从正当防卫争

议较大的几个构成要件来讨论正当防卫制度，以期对中

国司法实践中的正当防卫问题提出些许建议。

2.1 时间条件

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是指有不法侵害正在进行。关

于正当防卫的结束时间存在以下几种学说 ，本段从案

件事实的角度和最合理的学说角度分析正当防卫的结

束时间
[3]
。

甲、乙、丙为了抢劫在路上寻找作案目标，当他们

看到刘某从家出来时，便锁定了抢劫的对象。正当刘某

准备开车离开时，乙、丙二人跑到车库的两边，等候着

刘某开车出来，甲则在附近等待。当刘某看见乙、丙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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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跑向自己的车时，刘某避让并提示。随后乙、丙二人

击碎车窗玻璃，将刘某的 8万元现金抢走。二人迅速逃

跑，与甲会合。刘某驾车去追劫匪，当追到小区的花园

时，刘某的车冲断小区栏杆，将甲乙丙三人撞倒在地，

随后甲乙起身继续逃跑，而丙由于被撞直接导致死亡。

随后，刘某下车看完现场后报警。警察在案发现场找到

了现金以及作案工具。在询问时得知，刘某并不想撞死

人，只是想拿回现金。

第一种，实害结果说。此种观点认为，只有不法侵

害造成被害人的实际损害结果才意味着正当防卫结束。

支持结果犯的学者认为只有造成实际损害结果才能够

构成犯罪。因此对于正当防卫的适用来说，在此项制度

中实害结果的适用是没有障碍的，但是对于其他犯罪行

为是不妥的，所以这就导致该学说只能适用于结果犯，

不能适用各种复杂的实际情况。

第二种，加害行为结束说。此种观点认为，不法侵

害行为被制止时就是正当防卫的结束时间。这一学说也

存在一定的缺陷，就是有些情况下，行为人的行为无需

防卫人制止就已经失去了侵害性，亦或者侵害人主动放

弃继续侵害，此时这种侵害行为的结束不是由于防卫人

主观上的防卫，而是侵害人的主动行为。

第三种，危困状态消除说。此种观点认为，只要被

害人没有了人身或者财产权益以及其他合法利益受到

的紧迫性，则是正当防卫的结束时间。这一学说是具有

一定的合理性，例如在实践中的非法拘禁罪，这是典型

的存在正当防卫时机，由于非法拘禁导致被害人长期处

于危困状态所以防卫人可以采用必要手段进行正当防

卫。

最后，根据以上论述，本文赞成将“危险排除说”

纳入到正当防卫时间结束的时间条件理论之中，对于时

间条件的把握要准确定性，防卫超前可能会构成假想防

卫、事前防卫，如果过于靠后既不能够很好的维护自己

合法权益，同时也可能产生时候防卫，此时还会产生法

律上的刑事责任。

2.2 主观条件

关于正当防卫的主观条件有多种学说，如“人的本

能说”、“紧急情况说”、“实用主义说”等，观点众

多但是没有一个学说完全具有说服力。对于本文而言，

正当防卫的存在主要基于以下两个理由：首先，人有自

我防御的本性。当某个人遭到不断进行的不法侵害的威

胁时，由于无法得到国家的庇护缺乏足够的时间获得国

家的援助，所以当事人只能通过自救的方式捍卫自身的

权益
[4]
第二，正当防卫有利于同罪恶作斗争，而打击犯

罪具有捍卫社会主义秩序的重要意义。本段从案件事实

的角度从最合理的学说角度分析正当防卫的主观条件。

王某盗窃甲的两万元并决定放回家中。在王某回家

的路上，李某发现王某身上有大量现金。随后在一偏僻

处，李某威胁王某，告诉如果不交钱，便杀了王某。此

时，碰巧公民丙下班路过，于是公民丙与王某和李某打

斗在一起。最后，丙和王某两人制服了李某，并将其送

到了派出所。

对于王某应该按盗窃罪定罪处罚，对于李某应该按

照抢劫罪(未遂)处罚，本案的焦点是两人对李某抢劫的

犯罪行为能否构成正当防卫。此案在所有客观方面要求

均符合的情形下，判定公民丙和王某的行为是否构成了

正当防卫行为，最关键的要看主观方面能否满足"是否

满足为保护必须保护的利益"。案件中公民丙在当时的

情况下不清楚、也不可能知王某所持物品属于不法收益，

按照社会一般人的理解他的主观意愿当然是为了维护

合法权益，制止李某的非法侵害。因此，对于丙不能苛

求此种行为是正当防卫。但是，对于王某的行为是否符

合防卫条件有待分析。在案件事实中，王某主要是为了

盗窃所得因而去制服李某，王某的活动主要是出于为了

维护"非法利益"或至少部分目的是维护盗窃所得。此外，

在司法实务中经常出现黑吃黑的行为如盗窃了别人盗

窃的物品，抢劫了别人劫持而来的物品。在这些情形下，

如果行为人为了维护自己随身的财产利益，就不是正当

防卫了吗?情况并是那么单纯，我们觉得这里起码有二

点可以怀疑:

抢劫的犯罪行为侵害的客体除了包括财产权益，还

包括对其他权益的损害，比如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侵害。

恰恰如此，在抢劫的犯罪行为中对人身的损害远远大于

对于财产的损害这比一般财产性犯罪存在更高的社会

危险性。在这种紧迫的环境下公民关注人身权利是要大

于财产权利的，这种观点正好映射了人有保护自己本能

的权利。针对抢劫，刑法不仅保护财产权而且保护受害

人的人身权，对于不法者的反抗这是刑法所鼓励的。

虽然行为人所维护的是"非法利益"，但本文认为，

在正当防卫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主观上也是为了自己

的权利免遭侵犯，即使实质上是非法所得，但至少在形

式上符合合法利益的要求。并且可以避免黑吃黑，社会

秩序与法治秩序能够得到统一。

通过上述理论并结合犯罪实际，即使是犯罪所得但

反抗不法侵害人的活动仍不失为一项防卫活动，同时在

实质上又合乎正当防卫的立法价值取向。根据本文所举

出的例子，虽然王某的偷盗行为构成了盗窃罪无疑，但

是由于王某的防范活动显然是具有正面价值的，所以如

果对其处罚这不符合刑法中一事不二罚的原则。

3 限度条件

3.1 特殊防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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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侧重点在于普通条款的防卫限度，对于特殊

防卫不作过多探讨。因此下文将以案例的角度开展对普

通防卫限度的探讨。

3.2 限制条件

正当防卫存在的合法性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正当防

卫有一定的限度
[5]
。反之，任何一种法律规定的权利超

过一定限度，就会损害一定的法益，不再是合法行为甚

至是违法犯罪活动，在这一点上，对于正当防卫尤为明

显。防卫如果造成损害在主观上具有一定的过失，甚至

是罪过，因而需要承担刑事责任。本文将从一个真实的

案例为角度，以必要限度和重大损害为切入点进行剖析，

对防卫过当问题进行讨论。

被告人张三与被害人李四都是一个村村民，李四发

现张三与自己的妻子有着不正当的关系。某日，李四去

王五家办事，恰逢张三正在王五家吃饭，李四见到张三

非常生气于是朝张三打了过去，张三迅速躲开。被告人

张三见此情形迅速跑开，躲到了偏房暗处，张三趁李四

不备用木棒敲打李四，李四被击倒在地。事后鉴定李四

为重伤。在案件事实中张三的行为是否属于防卫过当，

有着不同的学术观点，接下来从必要限度和重大损害这

两方面进行讨论。

3.2.1 必要限度的理解，存在以下两种学说

第一，正当防卫的手段与侵害人的主观恶性以及侵

害的严重程度相适应。这种观点的主张，防卫行为应当

与犯罪行为造成的后果相适应。侵害行为严重，则防卫

手段激烈，反之则小，决不可防卫行为远大于侵害行为。

第二，客观符合说。该说主张，是否超出必要限度

是以能否制止不法侵害的客观需要为标准。当被害人制

止侵害需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从而得以维护自己的权

益为界限，如果没有维护自己的权益，则说明没有超过

必要限度，反之则超过必要限度
[6]
。

综合案例，对正当防卫必要限度的认定应当坚持防

卫行为与危害结果相适应的主张
[7]
。相当说的合理之处

在于既考虑了主观方面也考虑了客观方面，满足主客观

相统一，符合我国刑法理论的定性，也在最大程度上满

足了实际需要。本案中的被告人在受害人看不到的地方

给与被害人重击，这超过了防卫的主客观需要，给被害

人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不符合法律上的要求。

3.2.2 关于重大损害范围的理解，包括以下两种观点
[8]

第一种观点主张重大损害指的就是人身权益的损

害，不法侵害虽然会侵害各种社会关系，但该说主张只

有人身权益最为重要，因而只有这一种权利可以纳入重

大损害的范围之内。

第二种观点主张的就是重大损害不仅包括人身方

面，还包括财产方面的损害。此种观点上文已经分析，

并给出不合理的结论，本段不在一一赘述。

结合本段案例来看，李四的行为虽然是对张三的不

法侵害但是强度上并不是很大，没有人身危险的紧迫性，

因而对其在防卫的同时不能够对李四的人身造成重大

伤亡
[9]
。在本案中张三防卫行为对李四造成了重大的伤

残，属于防卫过当，主观上可能存在故意，所以应当负

刑事责任，承担伤害李四的法律后果。

4 结语

正当防卫制度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
[10]
。自从进入

新世纪，由于网络的发达信息的传播加速，公民以及社

会学者对于此类的案件关注度极高，稍有不慎可能会引

起社会的恐慌。正当防卫其核心在于保护合法权益、制

止不法侵害，而非以暴制暴。司法实践中，认定正当防

卫需严格遵循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既要考察防卫行为

的必要性、紧迫性，也要关注防卫人的主观意图是否符

合法律精神。本文从正当防卫的条件以及各个学说的角

度分析论证正当防卫在实践的有关适用问题，进而鼓励

公民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积极行使权利

参考文献

[1]高铭暄.《刑法学原理》［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1993 年版

[2]苏惠渔.《刑法学》［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

999 年修订版

[3]马克昌.《犯罪通论》［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

[4]张明楷著.《刑法学》［M］.法律出版社，1997 年

版

[5]王政勋著.《正当行为论》［M］.法律出版社，200

0 年版

[6]徐万龙.限缩适用正当防卫条款的正当性及其边界

[J].社会科学,2025,(01):184-192.

[7]杨鸿,商志超.“无限防卫权”质疑[J].中山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04):102-107.

[8]马乐.论正当防卫限度的合比例性解释[J].法学杂

志,2024,45(06):121-140.

[9]刘崇亮.正当防卫限度的规范解释与实证考察[J].

法学杂志,2024,45(04):125-140

[10]徐万龙.重构正当防卫的法理基础[J].环球法律

评论,2024,46(01):141-156.

作者简介：张宁（1999.12.15—）男，汉，肥东县，

硕士，南京工业大学，民商法学。


	正当防卫的界定张宁

